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 

 

根据《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和学校会议有关精神，结合经济学

院实际情况，为提高我院研究生培养质量，确保我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公开、

公平、有序进行，经济学院研究生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下称“评委会”）讨论通

过我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 

 

一、 参评对象 

被我校正式录取并注册报到、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全日制在校学习研究生。 

  

二、参评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四）所修课程全部通过，且学位课程平均成绩达到 75 分以上（含 75 分）； 

（五）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  

 

三、参评说明 

1．学业奖学金总分数计算 

经济学院为了倡导严谨、活泼和创新的高层次、高水平科研学术氛围，兼顾

申请者的学业成绩与科研成果，特制定本院学业奖学金总分数计算方法：学业奖

学金总分数 = 学业成绩分数+ 科研成果奖励分数 ；学院为学业奖学金申请者进

行学业奖学金总分数排名，并按照排名顺序对申请者依次评定学校相应等级的学

业奖学金。 

2． 计算参数说明 

（1）一年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学业成绩排名以学校出具研究生统一考试成绩

为参考标准； 

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业成绩排名以学校出具的学位必修课平均成绩为准； 



 

（2）科研成果奖励范围此次计入奖励分数的科研成果主要以申请者发表的

本专业科研论文和参加各类（校）市级、省级和国家级科研竞赛的参赛成绩来体

现。 

 

（3）科研论文奖励说明论文奖励要求：申请者必须至少发表一篇本专业论

文(核心期刊及以上)；申请者必须是第一作者或者申请者为第二作者且第一作者

是申请人的导师；申请奖学金时使用的成果应以见刊为准（仅获得录用通知的成

果不得使用）；刊物发表时间为自上一年的 9 月 1 日起至今年 8 月 31 日。（毕业

年级申请人的刊发时间可延长至本年度奖学金申报截止日） 

奖励分数设置： 

核心期刊（包含 C 扩）论文奖励分数             =   2 分/篇； 

C 刊论文奖励分数                 =   3 分/篇； 

权威期刊论文奖励分数               =  25 分/篇； 

顶级期刊论文奖励分数               =  30 分/篇； 

SCI 论文奖励分数将根据中科院的 JCR 检索分区及其影响因子来确定。期刊

认定标准：顶级期刊或权威期刊以深圳大学[2013]72 号文件《深圳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顶级权威学术期刊目录》的认定标准为准；C 刊 即 CSSCI 期刊（南大核心）；

C 扩为 CSSCI 来源期刊扩展版；核心期刊为国内中文核心期刊（北大核心）；SCI

论文分区及影响因子以中科院 JCR 分区最新一期为准；中科院 JCR 分区以中国科

学院文件数据情报中心学科小类分区为准。  

 

(4）科研竞赛奖励说明 

深圳大学研究生科研竞赛范围包括研究生高水平学科竞赛、本学科全国性专

业竞赛、 荔研论坛和其他经济学科内部主办的科研竞赛活动。科研竞赛获奖时

间为自上一年的 9 月 1 日起至今年 8 月 31 日。（毕业年级申请人的获奖时间可延

长至本年度奖学金申报截止日） 

 

 



（校）市级学科竞赛获奖奖励分数依次为：四等次奖 0.5 分, 三等次奖 1 分，

二等次奖 1.5 分， 一等次奖 2 分 

省级学科竞赛获奖奖励分数依次为四等次奖 1 分, 三等次奖 2 分，二等次奖 

2.5 分， 一等次奖 3 分 

国际级、国家级学科竞赛获奖奖励分数依次为四等次奖 10 分, 三等次奖 15

分，二等次奖 20 分， 一等次奖 25 分  

 

（5）同分处理原则 

如遇同学学业成绩分数相同情况，按照以下原则来区分排名： 

一年级硕士研究生新生如遇同分情况，按照研究生复试成绩排名来区分； 

二、三年级硕士研究生如遇同分情况，按照同分同学学业成绩精确总分值排

名来区分，学位必修课成绩平均分数将被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或更多位。 

学业成绩精确总分值 =  学位必修课成绩的平均分数 + 加分数值 

学位必修课成绩的平均分数 = 学位必修课总成绩/ 课程门数 

 

四、奖励规定 

（一）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实行按年评审，第一年为新生奖学金，第二、

三年为学业奖学金。奖学金只在标准学制内享受。 

 

（二）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20000 元，在标准学制年

限内享受；如有特殊情况，经学生本人申请、学生所在学院及研究生管理部门审

核批准后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五年。凡符合基本参评条件的博士研究生，

均可获得学业奖学金。延期毕业博士研究生需填写《延期毕业博士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发放申请表》，提交导师及学院审核。 

 

（三）被录取研究生的学业奖学金实行按年评选，动态管理。学院在每学年

初对本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进行评选，对因违纪、违规等原因导致不符合参评及

获奖条件的研究生取消其获奖资格，并报研究生管理部门备案。 

 



五、各年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略） 

六、 奖学金评审工作日程安排（略） 

七、有关说明及注意事项 

（一）硕士研究生（包括特等和一等认定的研究生）需网上申报，并提交个

人申报材料。个人申报材料包括：《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及相关证明

材料。 

（二）延期毕业博士研究生需填写《延期毕业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发放申

请表》，提交导师及学院审核。 

（三）对认定或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生，可在各学院公示阶段向所在院评审

委员会提出申诉，院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如学生对院评审委员会

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校评审领导小组提请裁决。 

（四）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评审工作坚持公正、公平、公开、择优的原则，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杜绝弄虚作假的行为。 

（五）获得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研究生可以同时参评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及其他研究生奖助学金。 

（六） 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反馈方式： 

联络人：李老师 ；办公电话： 26749961；办公地址：丽湖校区明德楼 1009。 

 

 

 

 

 

 

 

 

 

 

 

 



附件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加分学科竞赛范围 

 

一、A 类 

（一）研究生专项竞赛 

1.中国研究生智慧城市技术与创意设计大赛 

2.中国研究生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 

3.中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4.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 

5.中国研究生创“芯”大赛 

6.中国研究生人工智能创新大赛 

7.中国研究生机器人创新设计大赛 

8.中国研究生能源工程设计大赛 

9.中国研究生能源装备创新设计大赛 

10.中国研究生公共管理案例大赛 

11.中国 MPAcc 学生案例大赛 

12.教育硕士专业教学技能大赛 

（二）综合类竞赛 

1.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2.“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3.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竞赛 

4.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 

5.“尖峰时刻”（Peak time）商业模拟挑战赛 

6.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7.中国日语专业本科生•研究生讨论辩论大赛 

8.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竞赛 

9.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挑战赛 

10.中国高等院校设计艺术大赛 

11.全国高校物联网应用创新大赛 



12.全国大学生集成电路创新创业大赛 

13.中国大学生新材料创新设计大赛 

14.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 

15.全国大学生光电设计竞赛 

16.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竞赛 

17.中国 BIM 技术交流暨优秀案例作品展示大赛 

18.全国大学生可持续建筑设计竞赛 

19.大学生暑期规划设计竞赛 

 

二、B 类 

1.中国互联网+交通运输创新创业大赛之高校创客大赛 

2.建设工程与管理创新竞赛 

 

三、本学科全国性专业竞赛及行业内部学科竞赛列举 

1.  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 

2.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3.  全国高校商业精英挑战赛 

4.  全球大学生国际经贸与商务专题竞赛 

5． 深港澳大学生创客大赛 

6. “荔研论坛”赛事 

7.  由学院学业奖学金评审会投票通过的其他赛事 


